
 

 

臺中市政府委託靜宜大學辦理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第 1 梯次 招生簡章 

一、依  據： 

(1) 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來函中市教學字第 1140008367 號辦理。 

(2)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 

(3) 「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 

二、 招生對象：高中職（含）以上畢業者 

三、 課程目標： 

透過結構化的訓練課程，提升課後照顧服務人員之專業素養，強化服務品質。融合教

育理論與實際教學情境，使學員得以學以致用，將各科課業指導技能及方法運用於教

學現場，提升課後照顧品質。 

四、 課程內容：（共 180 小時） 

⚫ 兒童發展(18 小時) 

⚫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18 小時) 

⚫ 兒童福利(12 小時) 

⚫ 親職教育(12 小時) 

⚫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12 小時) 

⚫ 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12 小時) 

⚫ 兒童醫療保健(6 小時) 

⚫ 特殊教育概論(9 小時) 

⚫ 國小教育(15 小時) 

⚫ 學習輔導(27 小時) 

⚫ 兒童體育及遊戲(6 小時) 

⚫ 兒童故事(6 小時) 

⚫ 班級經營(12 小時) 

⚫ 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學習(6 小時) 

⚫ 輔導資源與運用(9 小時) 

五、 上課日期：114 年 3 月 8 日 至 7 月 27 日止（起迄日期依課程實際安排為主，如遇國

定假日，則視狀況排課，本校保留課程時間與師資調整之權利） 

六、 上課時間：每週六、日 9:00～16:00（視課程狀況調整） 

七、 課程費用：15,000 元 

八、 招生名額：每班 50 人（達 30 人開班；如報名人數不足則取消或延期辦理） 

九、上課地點：靜宜大學（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 

十、 洽詢專線：04-26328001 轉 19103；04-26329840 傳真：(04)26320659 

十一、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7 日下午 3 點前，額滿為止 

十二、 報名方式： 

（一）、 通訊報名：掛號郵寄至：（433）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200 號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收，或將報名資料傳真至 04-26320659。 

（二）、 請至本校推廣教育處網站進行線上報名。 

（三）、 檢附資料： 

1. 1 吋照片 2 張 

2.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3. 身份證正反影本 



 

 

4. 繳費收據 

5. 個資同意書 

十三、 繳費方式： 

（一）、 第一銀行轉帳，銀行代號【007】，分行:沙鹿分行，銀行帳號【422-50-

525928】 

（二）、 刷卡：1. 至本處信用卡刷卡繳費。  2. 傳真刷卡 

十四、 退費標準：（113 年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

程實施計畫退費辦法辦理） 

1. 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全數退費。 

2. 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 1/3 者，退還 2/3 之費用。 

3.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 1/3 未逾 2/3 者，退還 1/3 之費用。 

4.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 2/3 者，不予退費。 

5. 退費方式：採匯款方式退費。（請提供郵局帳號，約需 15-20 個工作天）。 

十五、 請假規範 

1. 允許請假之假別：不分假別參訓人員缺席、遲到或早退者皆需向本處辦理請假

手續。 

2. 請假方式：參訓人員須至本處或向隨班人員拿取空白假單，並請授課老師簽核

後交回本處。 

3. 時數規定：未請假時數及請假時數合計未超過 15 小時，得以發給結訓證書。 

十六、 證書發給方式 

1. 缺席、遲到、早退未請假時數及請假時數合計未超過 15 小時，得以發給結訓

證書。 

2. 修業期滿成績考核及格方能取得證書。 

3. 本課程授與證書為時數證明，不授予學分證書。 

4. 本課程不接受時數抵免。 

5. 課程結束後，由本處函送結訓學員名冊至臺中市教育局。 

6. 證書製作為紙本，由學員本人親自簽領，如需郵寄則需回傳領取確認單。 

十七、 注意事項： 

1. 各班如報名人數不足 30 人，由本校保留開辦權利。 

2. 如學員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課程費用依退費辦法辦理，相關費用恕不保留至

其他課程。 

3. 各班謝絕旁聽、試聽，以免影響上課秩序，上課時請配帶學員證（學員證第一

週上課時發給）。 

4. 各班上、下課需簽到退，學員本人出示具有相片之有效證件後親筆簽名。 

5. 本處所辦理之各學分課程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應經各類入學考試通



 

 

過後依規定辦理。 

6. 報名後，請按每週上課時間自行出席上課，不另行通知。 

7. 課程進行中如遇天災(如颱風等)不可抗拒因素停課者，得另行安排時間補課。 


